
   

 
 
  
 
 
 
 
  
 
 
  
7 天 印度『四大文明古國』金三角之旅 
暢遊：新德里、亞格拉、齋浦爾 

『閃亮推介』 

『勝利塔』古達明納塔建築群 

相傳是為了紀念伊斯蘭教征服印度教王朝而建成，至今已有長達 800 年歷史，值得一看！ 

『建築學奇蹟』泰姬陵 

遊覽動用了兩萬人力、花費了 22 年的時間才完成的泰姬陵。其造型完美、平衡、對稱更是建築學上的奇蹟。 

『印度三大紅堡之一』亞格拉城堡 

參觀以紅砂岩建造的亞格拉城堡，又稱紅堡。堡內的樑架和牆壁上精巧的雕刻仍隱約保存著昔日富麗堂皇的風貌。 

『粉紅城市』齋浦爾 

預留足夠時間，參觀多個粉紅之城景點，了解當地傳統建築特色。 

『萬鏡之宮』琥珀堡 

特別安排騎乘大象上山頂城堡參觀。琥珀堡內的鏡宮，牆上鑲嵌無數小鏡子，在陽光下流光溢彩，讓人目不暇給。 

『修身養心』瑜伽班 

特別安排一節一小時的瑜伽班，體驗古印度流存下來的修身養心運動。 

『極致享受』 

乘坐國泰航空直航往返，快捷舒適。 

全程住宿 5 星級酒店，尊貴享受。 

亞格拉及齋浦爾安排連續住宿兩晚，預留充裕時間深入探索兩個印度古城。 

安排內陸航班由齋浦爾返回新德里，節省超過 5 小時車程。 

『精選美饌』 

亞格拉 ~ 特色印度風味 

齋浦爾 ~ 民族歌舞表演晚餐 

 

 

 

 

 

 

 

Tour Code: BIDB07 

新西蘭 

泰姬陵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阿克薩達姆神廟 



第 1 天 香港新德里(印度)                                      
Hong Kong  New Delhi(India)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
國泰航空飛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印度首都，英國殖民地時代首都，於 1911 年由加
爾各答遷都至此，城內設計及建築風格亦極具英國特色。 
：5 星級 Taj Palace 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新德里~印度門~古達明納塔建築群【世界文化遺產】~  
胡馬雍陵【世界文化遺產】~阿克薩達姆神廟~                       
途經(總統府~國會大廈)~亞格拉                                                         
New Delhi~Qutb Minar【UNESCO】~Humanys               
Tombs【UNESCO】~Akshardham temple~India Gate~    
Drive Pass(Rashtrapati Bhavan~Parliament House)~Agra                                               
早餐後，全日於新德里市內觀光。稍後，驅車前往印度歷史
名城–亞格拉。 
I印度門：新德里一個突出的地標，外形酷似法國的凱旋門，
位於新德里的心臟。為了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三次英
阿戰爭中為英屬印度而喪生的不列顛印度軍隊士兵而建。 
古達明納塔建築群：始建於 1193 年，相傳是為了紀念伊
斯蘭教征服印度教王朝而建成，又被稱為「勝利塔」，建築
群於 1993 年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胡馬雍陵：莫臥兒王朝第二位皇帝之墓，整個墓園完全對
稱，中央的陵墓結合了波斯及印度建築風格，更有傳泰姬陵
亦是參考這種建築風格而建成。 
阿克薩達姆神廟：以粉紅石材及大理石建造而成，整座建
築由 3000 位義工及 7000 名工匠合力完合。 
I總統府(途經)：建於 1929 年，原名「維多利亞宮」，英國
殖民地時代總督住所，1947 年印度獨立運動後成為總統府。 
I國會大廈(途經)：建於英國殖民地時代，更被英國精心設
計而成的新德里區之中。國會大廈左右兩排相互對稱的行政
大樓，呈現著優雅的格調，更被譽為新德里中最美的地方。 
亞格拉：16 至 18 世紀印度首都，亦是統治印度數百年的莫臥
兒帝國首都。 
：5 星級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 Jaypee Palace 酒店或
同級 
 
第 3 天 亞格拉~泰姬陵【世界文化遺產】~                            
亞格拉城堡【世界文化遺產】                                
Agra ~ Taj Mahal【UNESCO】~ Agra Fort【UNESCO】                        
早餐後，參觀著名景點–泰姬陵，稍後遊覽亞格拉城堡。 
泰姬陵：被評為「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此陵墓為莫臥
兒帝國沙賈汗王對其愛妃所建，動用了兩萬人力、花費了 22 
年的時間才完成。其造型完美、平衡、對稱更是建築學上的
奇蹟。於 1983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亞格拉城堡：1566 年以紅砂岩建造，故又稱紅堡，是印度
三大紅堡之一。城內的樑柱和牆壁上精巧的雕刻與設計仍隱約
保存著昔日華麗風貌，融合了傳統印度及回教文化的建築。於 
 
  
 
 

1983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5 星級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 Jaypee Palace 酒店或
同級 
第 4 天 亞格拉~齋浦爾~城市皇宮~風之宮殿~                       
城市天文台【世界文化遺產】                                      
Agra ~ Jaipur ~ City Palace ~ Hawa Mahal ~                         
Observatory【UNESCO】                                            
早餐後，驅車前往齋浦爾。抵達後，市內觀光。 
齋浦爾：自 1727 年開始城市規劃，亦有著「粉紅城市」之稱。
1876 年齋浦爾國王因歡迎英國威爾斯王子到訪，故下令將整個
城區漆成粉紅色，自此後城市染滿了粉紅及暗紅之顏色。 


城市皇宮：建於 18 世紀，往後陸續修葺擴建，1959 年部
分開放為博物館，館內收藏了歷代珍品，分為軍事收藏及皇
家用品館等等，並收藏世上最大的銀瓶，直到今天，部份皇
室家族仍住在皇宮內。 
 I風之宮殿：建於 1799 年，以風為名是因為站在建築的任
何一處，都可以透過建築物的 953 隻窗戶感受到微風吹過。
當初興建原因是為了讓宮中的嬪妃及仕女們可望向大街而
不被街道上人所看見。 
城市天文台：由於莫臥兒王朝君主捷辛格二世對天文學有
濃厚興趣，故興建了城市天文台。天文台內設置了 20 座與
現代天文學不相伯仲的天文觀測儀器，足見古人智慧。 
：5 星級 Hilton 或 Crowne Plaza 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齋浦爾~琥珀堡(騎大象)~下午自由活動                                                                                                         
Jaipur ~ Amber Fort (Elephant Ride) ~                          
Afternoon Free at Leisure                                                     
早餐後，於齋浦爾市內觀光。下午自由活動，團友可以享用
酒店豐富設施。 
琥珀堡：為印度古代藩王的都城，特別安排騎乘大象上山
頂城堡參觀及乘坐吉普車下山。城堡週遭環繞著蜿蜒的黃色
高牆，下方有護城河，牆垣環繞山脊 40 公里。城堡內有鑲
滿寶石之寢宮及萬鏡之宮，由此可見當年皇室生活的奢靡。 
(註：如因大象情緒問題或達到當日限制騎象人數上限，將改為來回乘坐吉

普車前往觀光。) 

：5 星級 Hilton 或 Crowne Plaza 酒店或同級 
 
第 6/7 天 齋浦爾~瑜珈課~早上自由活動香港                                                      
Jaipur ~ Yoga Class ~ Morning Free At Leisure                   
Hong Kong                                                 
早餐前，特別安排瑜珈課，一嚐印度傳統放鬆身心之活動。
早餐後自由活動。稍後專車前往機場，乘搭內陸航班返回新
德里，再乘坐國泰航空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7 天安抵香港，
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瑜珈課：於早餐前特別安排一節一小時的瑜伽班，體驗古
印度流存下來的修身養心運動。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DEL19-003-0502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 

早 --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航班上 

午 航班上/自理 中式餐廳 酒店餐廳 特色印度風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 

晚 航班上/自理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民族歌舞表演晚餐 中式餐廳 --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責任細則
•	 「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火車或巴士

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乃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預先擬定
的規則條款下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
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最終的安排，不會把它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
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
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
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
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
機構之服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
公司」旅行團之顧客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
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
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
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 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
的話)，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http://
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 下，顧客決定不離港外遊均當
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
代旅行團。

•	 自備機票的顧客須先備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集合。顧
客已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 推介日期沒有出團而需
重新編定行程，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
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調動改機票的事宜，由顧客自行承擔
及處理。

•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
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
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用將酌量增減，各參加旅遊之顧客同意及
接受最終的安排及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
明。「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
如顧客要求延期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
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確定 與否，顧
客不得藉此退團或要求更改出發日期。 延期逗留後回程日期一經
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更改情況下，每人每
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接受當延
期逗留開始時 ，「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
留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
顧客自負，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
關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旅行
團，於旅遊地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只由機場助理安排乘
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須自行乘指定航機飛抵香港。 

•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
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
其委託機構無關。    

•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
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概不退回任何
款項，不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	 顧客須遵守到訪國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
輸的規定。「本公司」對顧客任何違反到訪國家的法律而引致的
後果，概不負責。    

•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
顧客必須依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
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體利益至上，若其 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
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
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旅行團及「本公司」
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
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
交通情況而更改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
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把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
司」追討或索償。

•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
泊岸，顧客同意及接受船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或
觀光行程，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	 顧客應於易於聯絡的家屬/朋友處，留有其護照印有身分資料，並且
清晰顯示護照編號及頒發部門的頁面的副本，簽證、旅遊收據及旅
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本，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
用。同樣地，顧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
及「本公司」，以備在緊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

人理由未能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
航空公司有權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 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
內，航空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

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特殊情況
•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

整，如遇兌換換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

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特殊情況下，將
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代替。    

•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
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	 若顧客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本公司」有權從所繳之團費訂
金中扣除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
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出/入境時遭本港/
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
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原因)，顧客同意/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
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
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其間引致之額外費用。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
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
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 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
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
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
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
償，顧客需自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
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
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
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心寶」，則可豁免有
關收費。

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

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
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
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單TX900016為準。
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而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所有保障
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
其代理人等絕無關係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

司」或「本公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
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客之旅遊證件於 「旅遊地回程日」起計
需有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
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回鄉証副本。

•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所持有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
續，包括﹕機票、船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
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 」，因更改旅遊證件
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此而產生之額外
費用。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